
 

 

证券代码：00206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獐子岛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14 

 

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因与平安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，其持有的公司 10,996 万股股份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在

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被公开拍卖成交，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最高应价获得

该部分股份。上述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已披露的《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63）、《关于公司股东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）、《关于控股股

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7）、《关于控

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司法拍卖结果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9）、《关于披露权益变

动报告书的提示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11）、《关于股东收到<执行裁定书>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13）。 

二、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的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接到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通知，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

分公司查询的信息获悉，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拍卖获得的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 10,996

万股股份已经完成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，股东权益登记日为 2022 年 4 月 15 日。 

股东所持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 

（万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持股数量 

（万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10,996 15.46 



 

 

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,996.89 22.50 5,000.89 7.03 

三、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

1、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，该事项未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

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证券司法执行要求明细单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4 月 19 日 


